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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档案归档基本业务规范

为加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档案业务建设，规范归档整理业务

操作，提高档案管理质量和水平，做到门类齐全、结构合理、管理科

学、服务有效，根据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(教育部令第 27 号)

《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》（DA/T 10-94）、《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

范》（教办（1993）429 号）、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（DA/T22-2015）

等法规标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
一、归档范围

学校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其他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学校和

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载体的文件材料，均属

学校档案。

1.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应归档的材料包括：党群、行政、教学、

科研、基本建设、外事、财会、出版物、仪器设备、教职工人事档案

类、学生人事类及声像、实物等十三大类的材料及其相应的电子文档。

2．归档的档案材料包括纸质、电子文件，照片、录像（录音）存

储卡、光盘等各种载体形式。

二、归档整理原则

归档整理是指将应归档的文件材料以件（或卷）为单位进行分类、

组件、组卷、排列、编号、编目、装订、装盒，使之有序化的过程。

归档整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1.遵循文件的自然形成规律，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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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区分不同价值，便于保管和利用。

3.符合文档一体化要求，便于计算机管理和计算机辅助管理。

4.保证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整理协调统一。

三、归档材料的质量要求

1.内容真实，齐全完整。

2.页面整洁，图文清晰。

3.规格统一，手续完备。

4.书写和制作材料符合规定。

四、保管期限划分

根据学校工作和为国家积累历史文化财富的需要，按照文件材料

的保存价值，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档案保管期限分为永久、定期（30

年）/长期和定期（10年）/短期三种。

1．永久：凡是反映学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、对学校发

展、国家建设、历史研究有长远利用价值的，列为永久保管。

2．定期（30年）：凡是反映学校一般工作活动，在长期内对学校

和社会有查考利用价值的，列为定期（30年）/长期保管。

3.短期（10 年）：凡是在较短时间内对学校有参考利用价值的文

件材料，列为定期（10年）/短期保管。

五、归档材料的分类方法和档号编制原则

档案分类按照“年度—问题—保管期限”三级分类法进行分类。

同一全宗应保持分类方案稳定。不同年度、问题、保管期限的文件原

则上不能混合，应分别进行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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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号编制应遵循唯一性、合理性、稳定性、扩充性、简单性原则，

作用是确定归档文件在全宗中的位置，为查找利用时档案实体存取提

供条件。

六、档案移交时间

档案材料移交时间参见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档案管理办法》。

七、文件材料归档整理方法

学校档案采用“件”与“卷”相结合的方式。具体方法如下：

（一）将归档材料以“件”为整理单位的归档方法

1.以“件”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材料

学校党委、行政制发的文件以及党委、行政办公会议纪要、记录

和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，会计报表、账簿、凭证、工资清册，声像与

实物档案，教学综合类等，均以“件”为整理单位归档。具体划分见

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档案分类方案和档号编制说明》。

2.以“件”为单位整理档案的一般要求

（1）归档文件一般以每份文件为一件。正文、附件为一件，文件

正本与定稿为一件，原件与复制件为一件，正本与翻译本为一件，中

文本与外文本为一件；会议纪要、会议记录一般一次会议为一件，会

议记录一年一本的，一本为一件；有文件处理单或发文稿纸的，文件

处理单或发文稿纸与相关文件为一件；会计报表、账簿、凭证、工资

清册等，视具体情况装订成一册为一件；声像档案中每张照片为一件，

每个活动的录像资料为一件，每个活动的讲话录音为一件；实物档案

中每件实物为一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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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来文与复文（请示与批复、报告与批示、函与复函等）要独

立成件，但来文与复文要互相注明参见号，以方便查找。对电话批复、

口头批复未形成文字，或未批复、但实际上已办理、既成事实的，此

类请示文件在归档之前，应由承办人员在请示文件上注明办理的具体

情况，并加盖公章后归档。

3.以“件”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排列方法

按事由具有的共同属性分别集中排列，即按责任者或承办部门分

别集中排列。党群文件按照漓党（办、纪监等）、党委常委会会议纪

要、党委常委会会议记录的大顺序和文号进行排列；行政文件按照漓

政办（办、人事、函等）文件、校长办公会会议纪要、校长办公会会

议记录的大顺序和文号进行排列；上级机关文件按照发文机关、发文

时间进行排列；会计类按照 CK11（12/13/14）和保管期限进行排列；

声像和实物类按照三级类目顺序和保管期限排列。

4.以“件”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档号编制方法

档号的结构为：年度号+分类号+保管期限+案卷号+件号。

各类档案的档号结构详见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档案分类方案

和档号编制说明》。

5.对归档文件进行编目

（1）归档文件应根据档号顺序编制归档文件目录。归档文件目录

设置序号、档号、文号、责任者、题名、日期、密级、期限、页数、

备注等项目。

（2）归档文件目录表格采用 A4幅面，横向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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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归档文件目录除保存电子版本外，按照保管期限、机构或问

题打印装订成册，目录封面设年度、保管期限、机构或问题等项目。

6.纸质归档文件的修整、装订、编页、盖章和装盒

（1）修整。对破损文件进行修复，对字迹模糊文件进行复制，去

除文件上易锈蚀金属物，对过大纸张进行折叠。

（2）装订。归档文件一般以件为单位装订，装订材料使用不锈钢

订书钉或棉线。

（3）编页。归档文件一般以件为单位编页。页码逐页编制，分别

标注在文件正面右下角，或左下角的空白位置。文件材料已印制成册

并编有页码的，拟编制页码与文件原有页码相同的，可以保持原有页

码不变。

（4）盖章。归档章项目有年度、分类号、案卷号及件号。归档章

加盖在公文首页右上角空白处，不要压住文件字迹。

（5）装盒。将归档文件按顺序装入档案盒，并填写档案盒背脊及

备考表。档案盒由档案馆统一定制。档案盒背脊位置应设置归档文件

档号，档号按盒内文件排列顺序依次标注。不同保管期限的归档文件

不能装入同一个档案盒。备考表包括盒内文件情况说明、整理人、检

查人和日期，放置于盒内文件之后。装盒由档案馆统一负责。

（二）将归档文件以“卷”为整理单位的归档方法

1.以“卷”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材料

除了前述所列以“件”为单位整理的档案外，学校其他各类材料均以

“卷”的形式整理，包括党群、行政、教学、科研、基本建设、出版、



6

外事、财会文书等各类的材料。

2.以“卷”为整理单位归档的组卷方法

（1）以问题特征为主，原则上采用一个问题形成的材料一卷或多

卷的方法组合案卷。即应视文件材料的多少进行。当同一问题的文件

较多时，可酌情适当分卷，组成数卷；问题单一、文件数量少者可组

薄卷，严禁跨类组卷。卷内问题力求简单，尽量不组综合卷。

（2）同一年度、同一问题、同一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归入同一个

卷内。对于计划、规划、总结、统计报表等内容涉及不同年度的材料，

按材料的落款日期，判定所属年度；跨两个年度的会议形成的文件材

料，统一放在开幕年；跨两个年度处理的案件形成的文件材料，统一

放在结案年；毕业生学籍档案放在毕业年度；项目的材料不论过程长

短，均放在审结、购置、竣工年度。

（3）不同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应分别组卷，案卷顺序要按永久、

长期先后排列。

（4）专题性、成套性档案可按专题、项目分阶段、结构、部件等

分别组卷。

（5）案卷厚薄适宜，用纸幅面以 A4 型为标准。不同尺寸的材料

折叠为统一 A4 幅面。卷内文件一般不应超过 200 个自然页，即 200

张 A4 型纸。

3.以“卷”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档号编制方法

档号的结构为：年度号+分类号+保管期限+案卷号

各类档案的档号结构详见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档案分类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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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档号编制说明》。

4.“卷”内文件排列方法

(1）卷内文件排列一般应文字材料在前，图样在后。图样按目录

或图号排列，配套的特殊载体文字材料按有关规定整理。

（2）会议文件、统计报表等成套性文件可集中排列。

（3）文件排列要层次清楚，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连续性。

5.卷内文件页号的编写方法

页号是指卷内所有文件页数的顺序编号。卷内文件按顺序排列后，均

应依次在有图文的页面、非装订线一侧下角，使用铅笔以阿拉伯数字

编写页号。卷内目录和空白页面、备考表不编页号。编写页号时，不

能出现重号、漏号现象。

6.卷内文件目录编制方法

每个案卷必须按规定格式逐件填写卷内目录，包括：

(1)序号：卷内文件排列的顺序号。从“1”开始按文件排列顺序

流水编排，每件文件一个号。

(2)文号：文件的发文字号。发文字号包括发文机关代字、年度（以

六角括号“〔〕”括入）、顺序号，要填写齐全，不得简化。如漓党〔2019〕

01 号。没有文号的，不用标识。

(3)责任者：文件的发文机关或署名者。填写文号对应的责任者。

责任者两个及以上的，应填写一个主要的；没有责任者的，要考证清

楚，及时补齐。

(4)标题：文件标题，一般应照文件抄录，不得随意更改和简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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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标题或标题不规范的，应自拟标题，外加“[]”。发言稿、文稿应

注明责任人并冠其相应的职务。

(5)日期：文件的形成时间。以国际标准日期表示法标注年月日，

如 20190331。如果卷内目录设置“起止日期”，则起止日期按上下两

行排列，前后不使用“-”符号连接。没有日期的文件，要考证清楚，

及时补齐。

(6)页号：文件在卷内位置所在的页号。应填写每件文件第一页上

的页号，卷内最后一件文件要填写起止页号，用“-”符号连接。

卷内目录用纸幅面尺寸采用国际标准 A4 型。卷内目录的格式，由档

案馆统一设置。

卷内目录项目要填写齐全、准确，打印整洁。卷内目录在装订时应放

在卷内第一件文件（即页号“1”）前面。

7.案卷封面填写方法

案卷封面包括案卷题名、卷内文件起止日期、件数、页数、保管期限、

案卷档号。

（1）拟写案卷题名:案卷题名应简明确切、结构完整，体式统一。

一般采用段落式标法，由主要责任者、问题、名称（文种）三要素构

成，文尾不加句号。部分案卷题名可以是项目的名称代号及其阶段、

部件、组件的代号或名称。一般不超过 50个字。体现年度的数字采

用阿拉伯数字书写。责任者应当填写全称或规范化简称，如“教科处”

“财资处”等。

（2）填写封面项目:在学校名称与案卷题名之间，应按一级类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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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或打印档案类别，即“党群类”“行政类”“教学类”等字样。

“起止日期”项，以阿拉伯数字标注；“件数”项，以阿拉伯数字标

注卷内文件的总件数；“页数”项，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卷内文件的总

页号；“保管期限”项，根据案卷的保管期限标注永久、长期；“案卷

档号”项，一卷一号逐卷标注。

案卷号的排列应在分类方案的最低一级类目下按永久、定期（30年）

/长期、定期（10年）/短期的先后顺序排列。封面项目应填写齐全、

准确，体式统一，打印整洁。

（3）案卷封皮制作:采用 150 克无酸牛皮纸，外形尺寸为 310 ㎜

×220 ㎜，封皮采用平面设计，右边带活舌。案卷封皮由档案馆统一

定制。

8.备考表填写方法

卷内文件缺损、修改、补充、移出、销毁等情况，应如实填写在

备考表内，并且由立卷人、审核人签署姓名、日期。立卷人是组成本

卷的责任者，通常为部门档案管理员；审核人是对案卷质量进行审核

的责任者，通常为部门分管档案的领导。备考表用纸幅面采用 A4型。

9.案卷装订

案卷装订由档案馆统一负责。

（1)拆除文件上的金属物:装订前要拆除卷内文件上的金属物及

其他多余原装订材料。

（2)修补、托裱破损文件:对污染、破损的文件要进行必要的去污、

修补或托裱。字迹稍模糊或易褪变的文件材料应予复制并与原件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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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(包括用传真纸和压敏感应纸的文件)。

（3）整理不规范的纸张:卷内文件的左边与底边应与封面的左边

与底边取齐，文件不能露出封面；文件的页面尺寸不应大于 A4 型纸

的尺寸，页面尺寸较大的文件应按 A4 型纸的尺寸进行折叠或剪切；

文件左边预留的装订宽度不能少于 15 ㎜，若左边装订宽度过窄，必

须加大装订宽度后再予装订。

（4）“三点一线”法装订:永久、定期 30年/长期保管的归档文件，

应采用线装法装订。装订的位置应在案卷左边，三装订孔距离左卷边

约 10㎜，上下装订孔距封面(卷皮)上下两边各约 30㎜。最后用纯棉

线绳扎牢。装订后的案卷应牢固、整齐、美观，不漏页。

（5）不锈钢订书钉装订：定期 10年/短期保管的归档文件，宜采

用不锈钢订书钉装订。不锈钢订书钉装订应在归档文件左侧两钉装

订，订位为两钉外订眼距版面上下边缘各 7cm 为宜。装订前需要拆

除不符合要求的订书钉再用不锈钢订书钉装订的，拆除时应尽量减轻

对归档文件的损害，不锈钢订书钉的装订位置尽量与原订书钉保持一

致。不锈钢订书钉装订应无坏钉、漏钉、重钉，钉脚平伏牢固，归档

文件不掉页。

10.案卷装盒

案卷装盒由档案馆统一负责。原则上同一年度、同一问题、同一

保管期限的案卷放在同一档案盒内；案卷档号应按盒内案卷排列顺序

依次标注。

11.编制案卷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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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分类方案和案卷的排列顺序，逐卷抄录。项目抄录应齐全、

完整、规范。案卷目录应打印装订。

12.组合全引目录

案卷目录在前，卷内目录在后，按门类组合成册，每册厚度适中。

组合的全引目录应接上一年度的全引目录排列顺序，有一定的规律

性，不能随意改动。

（三）声像材料、实物材料（原件）归档方法

声像材料、实物材料（原件）归档需附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文字说

明。声像材料说明包括：时间、事件名称、人物、地点、摄影者；获

赠的实物（礼品、纪念品）须注明题名、获赠时间、捐赠人；奖品（奖

杯、奖状、证书、锦旗等）须注明题名、获得时间、颁奖单位等。数

码照片、数码视频和数码录音等电子文件，则应给每张照片或每个视

频（音频）作说明，并用“说明”作该电子文件的文件名。照片较多

时，应先进行鉴定、遴选、分类，每项活动的照片存放在一个文件夹

内，文件夹名称为“日期+事件名称”。

八、档案验收交接

（一）档案验收

各二级学院、各单位归档文件材料整理完毕后，应及时向档案馆

移交。档案馆应及时将移交的所有档案及目录开展验收。验收内容包

括：

1.质量检查:按照档案业务规范的要求和规定，检查组件或组卷是

否合理，案卷封面、归档文件目录或卷内目录、备考表填写是否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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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及卷（件）内文件排列、整理是否符合要求，案卷标题是否简明、

准确，文件材料字迹，手续是否规范等。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案卷应

提出整改意见，并督促按时完成。

2.数量检查:看归档文件或案卷总数与移交目录是否相符。

（二）档案交接

经验收无误后，填写《档案移交登记表》与打印归档目录，载明

归档文件数量、案卷数量、移交时间等内容，交接双方经办人、业务

主管应在档案交接表上签章，交接表一式二份，双方各保存一份。

本规范未尽事宜，参阅《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》《高等学校档

案工作规范》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等，或由档

案馆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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